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惠州市德赛

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威”或“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德赛西威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日常经营

需要，预计 2026 年度公司与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公司产生日常关联交易 287,600.00 万元，关联交易内容

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采购原材料、接受服务等。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表决结果及回

避情况如下：

议案 议案内容说明
应回避表决的

董事
表决结果 应回避表决的股东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公司与富赛汽车电

子有限公司、广东弘

景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孚世达

科技有限公司的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高大鹏

通 过 ， 8
票同意，1
票回避

新余市威立昌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

市威立杰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新余市威

立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二）202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度预

计金额

2025 年 1-10月发

生金额（未经审

计）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225,400.00 155,543.58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服务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17,900.00 5,790.35

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12,400.00 732.19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1,200.00 893.63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25,000.00 7,522.4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服

务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500.00 331.45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服

务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5,100.00 2,078.76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市场公允

价格定价
100.00 58.19

合计 287,600.00 172,950.59

（三）2025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 1-10
月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2025 年

度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5,543.58 197,100.00 6.12% -21.08%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
m.cn）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78）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研发服务 5,790.35 10,100.00 0.23% -42.67%

惠州市蓝微新

源技术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35.77 0.00%

惠州市德赛电

池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04 0.00%

安徽孚世达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32.19 0.03%



小计 162,131.93 207,200.00 6.38% -21.75%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93.63 1,200.00 0.04% -25.53%

向关联

方提供

服务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9.97 0.00%

广东粤财西威

汽车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提供服务 123.27 0.00%

小计 133.24 0.00%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惠州市德赛精

密部件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模具
5,794.43 5,800.00 0.28% -0.10%

广东弘景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7,522.44 6,400.00 0.36% 17.54%

广东奥迪威传

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

模具
2,938.54 0.14%

惠州市德赛智

储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26.00 0.00%

惠州市德赛自

动化技术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114.06 0.01%

小计 16,395.47 12,200.00 0.78% 34.39%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服

务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

服务
331.45 500.00 0.11% -33.71%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
2,078.76 4,600.00 0.69% -54.81%

富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58.19 100.00 0.02% -41.81%

广东德赛矽镨

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106.02 0.04%

惠州市德赛电

池有限公司

接受加工

服务
830.81 0.28%

惠州市德赛电

池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

服务
17.46 0.01%

小计 3,422.69 5,200.00 1.14% -34.18%

合计 182,976.96 225,800.00 -18.9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统计的实际发生额为截止 2025 年 10月底的数据，距离 2025 年 12月 31日
存在时间差。为保障公司经营效率，公司与关联人实际发生的交易基于公

司业务发展情况而动态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统计的实际发生额为截止 2025
年 10 月底的数据，距离 2025 年 12 月 31 日存在时间差。为保障公司经营

效率，公司与关联人实际发生的交易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而动态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大街 7999 号

（2）法定代表人：甘先国

（3）注册资本：40,000.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电子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租赁业务、仓储服务业务、

智能交通系统，移动出行服务，智能网联系统及服务，互联网技术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汽车相关零部件、组件、套件销售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的进出口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6）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资企业，公司董事高大鹏担任富赛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7）履约能力分析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和一汽股权投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
185,775.83 49,734.86 184,741.73 9,503.46



资（天津）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充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目前对公司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低，不能履约的可能性较低。

2、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 27 号

（2）法定代表人：赵治平

（3）注册资本：4,766.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照相机及器材、摄影机、投影设

备及其零件、汽车电子产品及相关软件系统、光学镜头及镜片、光电摄像模组、移

动通讯设备及零件、金属零配件、光电子器件、图形图像识别和处理系统；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以上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相关许可方可经营）。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6）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合格原材料产品的可能性，具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3、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亚父街道旗麓路 16 号中科智城（中科先

进制造创新产业园）10 号楼一层

（2）法定代表人：倪斌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90,309.88 123,075.07 119,752.13 14,157.10



（3）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

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

备制造；软件开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

器件零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6）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不存在无法向公司提供合格原材料产品的可能性，具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销售汽车电子产品、提供研发服务和劳务服务、

接受租赁服务和劳务服务；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供应商，主要

向公司销售汽车电子原材料；公司向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汽车电子产品。

对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以诚信、公开、公平为原则进行具体协商，并同意

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具体交易价格、金额及内容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

订的合同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安徽孚世达科技有限

公司
8,134.51 7,864.34 335.72 -771.35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是必要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公司

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

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

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属于正常业务往来，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

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 202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同意该议案，上述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2日

洪树勤 王荣鑫


